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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第292号建议的
答    复

陈宝丰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乡镇统一规划建设墓地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中共濮阳市委办公室、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濮阳市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濮办〔2020〕1号）要求，每个县（区）要建成1个城市公益性公墓，每个乡镇至少建成1个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。农村公益性公墓、骨灰堂建设用地可以从集体土地中按照农村公益性用地调剂解决，也可以利用原有集体存量用地进行改造。根据辐射区域人口数量、满足10年使用需求和集约化、园林化、生态化的原则确定用地面积，乡镇级公益性公墓占地面积不少于50亩，县级公益性公墓占地面积不少于100亩。
2020年以来，各县（区）、各乡（镇）按照省、市《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想方设法攻克用地、资金等难题，加快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建设。积极与国土资源部门对接，将公益性公墓建设纳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。范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占地100亩、濮阳县城市公益性公墓一期工程占地57亩、示范区公益性骨灰堂占地60亩已落实到位。开发区公益性公墓占地100亩、南乐县公益性公墓一期工程占地40亩正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。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政府主动与国土资源部门协调，坚持统一规划、分步实施，每个乡镇先拿出5—10亩地启动公益性公墓建设。2021年7月，市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《濮阳市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指导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坚持集约化、生态化、微型化、艺术化原则，对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用地面积、整体规划、建设方式、墓碑规格、主次道路、生态绿化等予以明确规定。
止目前，范县城市公益性公墓、示范区公益性骨灰堂已经建成，濮阳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正在推进；乡镇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已开工建设73个，建成45个（按现阶段建成标准，建设墓穴不少于200个）。全市公益性公墓综合开工率达到90.6%，建成率达到55.3%。
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和2022年全市殡葬改革工作会议要求，2022年底前各乡镇农村示范性公益性公墓要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，同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村建设公益性骨灰堂，为群众提供公益性骨灰安葬（放）场所。
2022年6月30日
（联系人：刘世民         联系电话：6687129）
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
[image: image1.bmp]  濮阳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30日印发

PAGE  
— 3 —

